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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景山分局

京规自（石）初审函﹝2026﹞0007 号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石景山分局
关于石景山区苹果园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级
开发项目 631-1 地块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

“多规合一”初审意见的函

北京燕金源置业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关于石景山区苹果园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级开发

项目 631-1 地块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申请进入“多规合一”平

台的请示》及所报同步规划统筹实施任务清单已收悉。经研究，

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配套市政道路、市政管线方案

配套道路工程方案及配套市政工程方案详见京规自基础策

划（石）函〔2022〕0012 号、京规自基础策划（石）函〔2024〕

0014 号文。本次是按照《关于建立商品住宅项目周边配套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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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兑现机制的通知》（京发改﹝2025﹞593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

对地块投用所必需的市政配套项目清单及建设时序进行补充。

二、初审意见

1.请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依据上述已取得的意见继续深化方

案，推进许可手续办理，加快实施。

2.请建设单位按照《石景山区苹果园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

级开发项目 631-1 地块周边市政交通设施承诺清单》时序要求，

加快推进相关配套道路、市政管线规划及建设工作，并积极协调

涉及到的实施主体同步开展相关工作，保障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同

步投入使用条件。

3.请建设单位商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各管线专业公司，按照

“先地下、后地上”的原则统筹建设时序，确保各类市政管线均

随道路工程同步建设。

4.请建设单位、各管线专业公司充分结合道路断面布置，深

化检查井布置，杜绝出现“骑沿井”现象。

三、其他相关告知事项

1.区生态环境局意见：项目施工过程涉及土石方等易产生扬

尘的工序，为降低项目施工过程对周边大气环境的扰动，现提出

以下建议：一是施工过程要严格遵守绿色施工要求，提前规划设

计，做好施工过程中的同步降尘工作，减少施工扬尘；二是渣土

运输等应提前规划路线，尽量避开环境敏感点，避免带泥上路、

遗洒等扬尘问题；三是施工机械要使用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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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各类运输车辆尽量使用国六或新能源货车；五是强化基坑气

膜使用。在项目设计、审核、施工等环节推广使用温拌沥青，推

动新建公路和城市道路基本应用温拌沥青。依据立项批复的建设

内容，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

（2021 年版）》、《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〉北京

市实施细化规定（2022 年本）》，编制相应类别的环评文件。需

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、报告表类的项目，应报有审批权限的

环保部门审批。项目应采取有效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减缓环境

影响。

2.区文化和旅游局意见：该项目范围内无国家、省、县级文

物保护单位以及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，且范围内不涉及文物保护

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。此项目范围未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范围内。

按照《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建设单位、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文物遗存，应立即采

取有效保护措施并通知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。

3.区城市管理委意见：在项目工程建设前需办理临时用水指

标审批；应在竣工验收前办理的事项建设项目节水设施备案。规

划区应严格按照《北京市节水条例》要求落实节水措施，优先选

择高效节水器具，禁止使用明令淘汰的用水产品，切实落实节水

设施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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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区交通支队意见：严格按照道路红线规划实施，不能出现

因拆迁等问题侵占道路通行宽度。如发生上述情况，交管部门将

无法验收。

5.市燃气集团意见：在 631-1 地块东侧苹果园加密一路下有

已通气 De200 中压 A 燃气管线及其支线，可为该项目提供气源。

上述管线已带气，请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确保带气管线安全运

营。如在燃气管线保护范围内施工，需各方共同制定燃气管线保

护方案，签订施工配合单，开挖前需开挖探坑，确定燃气管线准

确位置及埋深，防止发生施工破坏燃气管线事件，确保燃气管线

运营安全。如预留支线位置无法满足地块接入需求，须由管线建

设单位提出规划变更，变更批准后到燃气五分公司办理切改线手

续更改支线位置。请地块建设单位充分考虑建设用时，尽早到燃

气五分公司报装。

专此函达。

附件：石景山区苹果园交通枢纽商务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

631-1 地块周边市政交通设施承诺清单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石景山分局

2026 年 5 月 18 日




